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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

市教办发〔2021〕449 号

西安市教育局办公室

关于组织第六届全市教师微课大赛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教育局，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，各开发区教育局，有关直

属单位：

为巩固落实省教育厅教育信息化发展要求，持续深入推进全

市教育信息化进程，贯彻落实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

心理念，进一步提升教师信息素养，提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在

实践中的融合创新，加快西安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共建共

享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传播，展现我市教师教育信息化应用能力，

现将我市第六届全市教师微课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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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组织领导

本次大赛由西安市教育局主办，西安教育电视台承办。

二、大赛主题

本届大赛的主题是“创新成就精彩课堂”，以新课改理念和

教学创新为指导思想，不断推动课堂教学创新，凸显全市教师教

育教学改革适应力，融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用新形态、新技术、

巧构思、妙创意打造精品微课程，助力课堂教学创新和教学质量

提升，不断强化教师对在线课程的制作和运用水平。

三、赛前培训

培训采用线上培训方式。培训课件在“西安市优质教育资源

共享平台”上进行共享，全市教师自主登录学习。（培训内容详

见 www.xaeduyun.cn）

四、参赛范围和对象

本次大赛参赛对象为全市各区县教育局，各中小学校；各中

小学、幼儿园教师。

五、参赛作品形式

参赛作品形式分三类：

1.单节微课：以教师个人为参赛对象，报送单节微课作品参

赛。如有制作人员，则团队总成员不超过 3人。

2.学科系列微课程：以区县、学校、年级教研组为参赛对象，

以某一学科的一个学段为内容范围，合理选择该学段的教学重点

难点，制作内容连贯、风格统一的系列作品。创作团队总人数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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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20 人。

3.单节数字故事：以教师个人为参赛对象，报送单节数字故

事作品参赛。如有制作人员，则团队总成员不超过 3人。

六、参赛项目和组别

本次大赛设微课和数字故事两类参赛项目。分学前组、小学

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四个组别。其中单节微课或单节数字故事每

个组别均可申报；学科系列微课程仅限小学组、初中组和高中组

申报。

七、参赛作品要求

所有作品不应出现违法违规内容

（一）微课。参赛作品应聚焦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教

育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，以展示解决问题途径和方法为主

题，具有较强的学习借鉴和推广价值。同时，鼓励参赛教师和团

队，积极创意，推陈出新，将教学重难点、视频制作、网络传播

三者更好地进行结合，创作出内容精良、富有新意、吸引受众的

参赛作品，减少同质化模板的套用。

1.单节微课：参赛教师自主选择内容，微课作品每件时长为

5-8 分钟。要求正确理解微课制作的核心要求，重点突出，知识

点清晰，表达方式富有新意，制作精良，音频视频格式符合技术

要求。

2.学科系列微课程：每个系列不少于 8 节（件），每节时长

5-8 分钟。作品应围绕学科知识体系，形成内容连贯、风格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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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系列微课程，实用性强，制作精良。

（二）数字故事。教师从社会生活和教育教学实际出发，利

用已有的故事脚本或者原创的故事脚本，采用多样的表达方式，

生动形象、富有创意地将一个故事以视频多媒体的方式展现出

来，形成可视化的故事作品。适用于为低年级学生创设游戏、学

习和教育情境。

数字故事作品时长为 5-10 分钟。要求内容积极向上，体现

正确的价值观。文字脚本完整，故事主题鲜明，表现形式新颖，

富有教育意义。能有效创设情境，激发学生兴趣、学习体验和情

感体验。

八、作品报送方式

（一）区县推优。以各区县为报送单位（市教育局直属学校

随所属区县参与活动）推优报送作品。每个区县报送单节微课作

品 80-100 件，每学科的作品数量不低于 3 件，选题应避免或减

少重复；报送学科系列微课程作品 50-80 件，学科应避免过于集

中。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作品数量参考比例为 5:3:2。

（二）自主报名。参赛者自主报名，每位参赛者可以报送 1

件单节微课作品，不可报送多件或重复申报。

（三）报送须知。

报送参赛作品的具体方法为：

1. 登 录 “ 西 安 市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共 享 平 台 ”

（www.xaeduyun.cn），登陆后进入“评比”专区，点击“第六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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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课大赛”窗口。

2.选择“区县推优”或者“自主报名”通道，上传作品以及

“参赛作品信息表”（需要所在学校盖章，可拍照上传图片），按

照（附件 2、3）的格式要求填写。

3.在线填报作品信息和创作人员表格，务必填写清楚“第一

作者”以及“其他作者”名单，避免后期电子证书生成时发生错

误。

4.为避免重复申报，同一作品不可在“区县推优”通道和“个

人自主报名”通道同时报送，也不可在“数字故事”和“单节微

课”两个项目中同时上传，且每位参赛者仅可报送 1节单节微课

或 1件（不低于 8节）系列微课程作品，不可同时在“单节微课”

和“学科系列微课程”项目中上传，否则按无效作品处理。

5.系列作品按“件”上传，即在同一上传页面将所有作品依

次上传，最终生成一个作品编码（不可上传压缩包文件）。不可

以单集形式多次上传，生成若干作品编码。

九、技术要求

每件作品单独命名，命名方式为“课程标题+学科（幼儿园

年龄阶段）+区县+单位名称+参赛人员姓名”。

作品录制可采用录屏软件、手写板、电子白板、iPad、手机、

高清 DV、数码相机等多种采集设备，上传作品必须为 MP4 格式（勿

上传原始文件、压缩包）；分辨率不低于 720×576 像素；作品画

面连贯稳定，不夹杂黑场、杂画面等，不过多、过长使用静止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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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；音量高低一致，配乐、音效适当，有起幅落幅，配音或同期

声普通话标准，字幕简洁、美观；开头部分有片头或标板 5-10

秒，上面显示课程标题、学科（幼儿园为年龄阶段）、所在区县、

单位名称、参赛人员姓名/团队姓名；结尾有片尾 5秒示意结束；

主要教学环节有字幕提示。

十、活动时间安排

（一）活动通知、赛前培训及作品征集阶段（2021 年 11 月

26 日-12 月 7 日）。其中，赛前培训将于 11 月启动；各区县于 11

月 29 日前将回执（见附件 4）报送至西安教育电视台活动组邮箱。

为强化区县推优工作，切实提高作品质量，请各区县在回执中增

加基教科联系人；所有参赛者于 12 月 5 日 18:00 前将作品上传

至西安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（www.xaeduyun.cn）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阶段（2021 年 12 月 7 日—12 月 24 日）。专

家评审团对征集的所有作品从制作技术及课件内容两大方面进

行综合评定并按比例评选出各类奖项的优秀奖、三等奖、二等奖、

一等奖作品及进入总决赛的选手。

（三）总决赛及展演大会（2021 年 12 月-2022 年 1 月）。进

入总决赛的选手自主选题，作品时长为 5-8 分钟，选手进行现场

比赛，形式可以是视频作品，也可以是现场授课，同时阐述创作

思路（2分钟以内），由专家评委打分，最终评选出特等奖作品。

奖项全部产生后，将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采取合适形式进行展演。

各区县代表同部分获奖选手代表参加展演大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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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微课展示交流（2022 年 1 月-2022 年 6 月）。优秀微

课程展示通过电视栏目和新媒体平台同时开展，西安教育电视台

将在电视频道及公众号、西安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、西安教

育网等平台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，对优秀作品及获奖作品进行展

播（约 6个月），以供全市教师观摩学习。

十一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设特等、一、二、三等以及优秀奖。其中，优秀奖

比例为参赛作品总数的 20%，三等奖比例为参赛作品总数的 20%，

二等奖比例为参赛作品总数的 10%，一等奖比例为参赛作品总数

的 5%，特等奖单节微课作品 10 件，系列微课程及数字故事不设

特等奖。同时对组织有力的区县颁发优秀组织奖。优秀组织奖将

结合各区县开展活动的覆盖面、作品获奖率以及活动组织开展情

况进行评定（直属学校不参与优秀组织奖的评选）。市教育局将

对获奖作品及单位进行通报表扬，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
十二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各区县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，自觉践行新课改理念，

探索新课程新教材实施背景下的课堂教学创新形式，将微课大赛

作为提高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

重要抓手，全面动员，认真组织，广泛发动教师积极参与，遴选

优秀作品参加比赛。

（二）所有参赛作品应为原创，不得抄袭或侵害他人版权。

若因抄袭而引发的学术纠纷由参赛者本人承担责任。参赛即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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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将本人作品在全市推广和共享。

（三）请各区县及个人报名选手按时间要求报送回执及上传

参赛作品；各区县需指定专人负责与西安教育电视台活动组联

络。

联系人：耿彤 电话：86786585

李萍 电话：15009203631

要春青 电话：18991188300

邮箱：408622519@qq.com

附件：1.评审标准

2.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参赛作品信息表

3.幼儿园参赛作品信息表

4.联系人回执

西安市教育局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26 日

西安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6 日印发


